單位預算申請填報注意事項
1. 填報預算登錄系統後，年度計畫提報-新增-計畫年度應顯示為新學年度，上學年度預算執行仍可透過電子表單功能繼續使用。

2. 各單位之預算內容應包含學年度內，所有補助配合及學校自付之各項收支經費，上學年度未執行之跨本學年度計畫經費，及預計申請之各項獎補助計畫收支經費（未知是否核定時，亦請先行編列），均應填報。（請參考單位上學年度例行預算項目，並增列新增經費內容）

3. 為使各系、所得掌控單位全部相關經費，且各專案計畫（如國科會等教師個人計畫）之電子表單填列與系、所經費得以區分，95學年度起，將於單位下設教師群組，教師可輸入個人密碼進入系統中執行個人計畫，且系所亦能查閱單位全部經費資訊。（填列預算時，專案計畫仍與系所合併填列）

4. 部分經費因特殊內容需求，故除線上提報外（由會計處網站-會計事務宣導登入），仍須另填本處發放之預算表後一齊送出，如人事費、改善師資及訓輔經費…等。（參會計處網站-會計事務宣導）
5. 各教學及行政單位之經費編列，請參酌校務發展計畫書當年度發展目標，先依不同之計畫或用途，填報於本系統中之部門年度計畫提報，註明計畫名稱（不可空白，學校計畫暫不填寫）及內容；同一計畫中，先輸入收入再逐筆輸入支出會計項目，支出會計項目中，先輸入資本門再輸入經常門，且相同之會計項目請打在一起。收入項目於經常門預算類別中點選會計項目。另各單位之事務費如文具耗材等雜支，請於系統中鍵入一式，勿逐筆輸入，並附事務費明細表。（參會計處網站-會計事務宣導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範例1：人事處之福利費項下，員工自強活動與退休員工餐費應提報不同計畫，兩者經費不得流用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範例2：招生組之業務費中，需先區分辦公行政及招生宣導計畫後，再依會計項目逐筆輸入。　　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範例3：事務組之業務費申請項下，各宿舍、福利費、經常性業務費及該組行政用之業務費等，因使用用途不同，均需依不同之計畫分別提報。                　　  範例4：研發處之行政業務費，應先區分辦公行政、伙伴關係及媒體廣告等不同計畫後，再行輸入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範例5：推教、產學、試務費、電腦實習費、國科會及托兒所等同一計畫中，需同時提報收入及支出項目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　　　　   範例6：總務處之減損報廢可提報為同一計畫，再填入行政-土改、行政-建築物、教學-機儀及教學-其他設備等項目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6. 各項經費填報之注意事項及需填寫內容仍請參照往年作法，如建物及設備之維修費申請時，需填入財產編號、規格、購入日期及存放處所等。又如設備之填列需註明需求用途等。

7. 單位常用會計項目一覽表請參會計處網站-會計事務宣導。

8. 教學單位之事務費及實習材料費可免提報，由學校統一核定後另行通知，再由單位輸入系統中並填入計畫書中。（輸入一式即可，並附事務費明細表）設備費請於系統開放時先填列，學校核定後再作修正。

9. 本系統預計開放至3月31日，期間可作資料之輸入及編輯；4月1日起即予關閉，逾期未輸入者，視同放棄預算申請。請各單位掌握時間。

10. 為填列教育部等各項統計報表（如評鑑表報等），並分析單位成本，各項經費之預、決算均應劃分至單位，統籌性之經費如圖書、電腦實習費之設備、國科會、研發處研討會等及材料及改善師資等，其預算編列由統籌單位編列，核定後再流用給單位執行請購。無法明確劃分之統籌性經費如水電費、訓輔經費等，則依相關標準分攤。

11. 經費資料於系統關閉前應填列完成，列印各種表報，檢附相關附件（如估價單、事務費明細表等）；並以一級單位為基礎，填寫年度經費需求計畫書（參會計處網站-會計事務宣導），於4月1日前會相關單位送出審核用印。預算資料裝訂次序如下（裝訂處統一於計畫書左上角，橫式資料表格表首請置左側）。

A. 單位經費需求計畫書（各一級單位彙整成一份，計畫編號順序應同部門計畫預算明細表，並註明配合之校務發展計畫目標，計畫請註明計畫編號。）

B. 部門計畫預算明細表（一級單位各組之明細表先集中排放後，再附各組之附件）

C. 資本門及設備維護需附估價單，事務費需附單位事務費明細表（本項系統中僅需輸入一式）

D. 其他相關附件，如專案計畫之相關資料…等其他說明資料，所有估價單及附件請標明預算代號，以利核對。

E. 計畫預算分析表（免用印）

12. 預算第一次核定後，書面申請表將發還單位，並開放系統供各單位於期限前修正預算金額及內容。

13. 本系統填報之資料一律以學年度為基礎。如以政府年度為基準之跨學年度計畫經費（如深耕計畫等），應將學年度期間執行部分填入系統中。

14. 各單位之帳號及密碼暫時統一訂為單位編號（細分至組），請即自行變更免遭誤用（帳號無法變更），並由單位主管妥善管理；相關使用人員異動時，請立即上網變更密碼。  

15. 完成每一筆之計畫提報後，因計畫編號可能因部分刪除而跳號，故請點選部門計畫提報-重整編號功能，以便計畫順號。

16. 核定之預算資料相關表格請單位自行留存備查，系統中資料可能因學期間預算變更追加而無法查詢原始核定資料。

17. 年度預算計畫填報順序請參計畫書備註說明。 
18.本處將不定期透過公佈欄公告該系統之相關訊息，敬請各單位上網查詢。若有其他相關操作問題，請與會計處聯絡。 
